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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美药业”、“发行人”或“公司”）对外

公布的《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

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广发证券对报告中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

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

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广发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广发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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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1、债券名称：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 

2、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25亿元。 

3、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次发行的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期限为7年，附第5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4、债券利率：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6.00％，期限为7年，附第5年末发

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

限的前5年内固定不变。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

在存续期限后2年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限前5年票面利率加上上调基点，在债券

存续期限后2年固定不变。如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

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2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5、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利息

每年支付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

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6、发行首日或起息日：2011年6月21日。 

7、付息日：本期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2012年至2018年每

年的6月21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投资者选择回售，则2012年至2016年

每年的6月21日为回售部分债券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8、兑付日：本期债券兑付日为2018年6月21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

息。如投资者选择回售，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16年6月21日，到期支付

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1个工作日） 

9、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定，发行人主

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10、债券受托管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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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拟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其

中15亿元偿还贷款，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剩余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改善公司

资金状况. 

12、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第二节发行人2014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历史沿革 

公司于1997年6月9日经广东省人民政府粤办函[1997]346号文、广东省经济

体制改革委员会粤体改[1997]077文批准由普宁市康美实业有限公司（已更名为"

康美实业有限公司"）、普宁市国际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普宁市金信典当行

有限公司3 家法人企业和许燕君、许冬瑾2位自然人共同发起设立，并于1997 年

6 月18 日在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0001007149），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贰佰捌拾万元（RMB52,800,000.00）；

2001年2月6日公司采用上网定价方式成功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

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总股本变更为人民币柒仟零捌拾万元

（RMB70,800,000.00）；根据2004年4月27日召开200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公司2003年度分配方案，将未分配利润人民币7,080,000.00元及资本公积人民币

28,320,000.00元转增资本，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亿零陆佰贰拾万元

（RMB106,200,000.00）。 

2005年10月14日，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普宁市康美实业有限公司（已更名为"康美实业有限

公司"）、普宁市国际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普宁市金信典当行有限公司、许

燕君、许冬瑾为获得所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的上市流通权，向2005年10月21日为

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10股流通股支付2.5股股票对价，实际

共计支付6,750,000.00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

106,200,000.00股，其中非流通股股数为79,2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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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8%，流通股股数为27,0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42%；2005年10月

25日公司完成股权分置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106,200,000.00股，均为流通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的股份为72,45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8.22%，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为33,75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78%。 

根据200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2005年度分配方案，将未分配利润人

民币21,240.000.00元及资本公积人民币31,860,000.00元转增资本，变更后的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壹亿伍仟玖佰叁拾万元（RMB159,300,000.00）。 

2006年7月，公司增发新股募集资金，通过发行6,000万股A股筹得人民币

485,000,000.00 元 ， 注 册 资 本 变 更 为 人 民 币 贰 亿 壹 仟 玖 佰 叁 拾 万 元

（RMB219,300,000.00）。 

根据200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2006年度分配方案，将未分配利润人

民币65,790,000.00元及资本公积人民币153,510,000.00元转增资本，变更后的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肆亿叁仟捌佰陆拾万元（RMB438,600,000.00）。 

2007年9月，公司增发新股募集资金，通过发行7,100万股A股筹得人民币

1,023,230,600.00 元 ， 注 册 资 本 变 更 为 人 民 币 伍 亿 零 玖 佰 陆 拾 万 元

（RMB509,600,000.00）。 

根据公司200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2007年度分配方案，将未分配利

润人民币50,960,000.00元及资本公积人民币203,840,000.00元用于转增资本

（ 10转 4送 1），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柒亿陆仟肆佰肆拾万元

(RMB764,400,000.00)。 

根据公司200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2008年度分配方案，将未分配利

润人民币382,200,000.00元及资本公积人民币382,200,000.00元用于转增资本

（10转5送5），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拾伍亿贰仟捌佰捌拾万元

（RMB1,528,800,000.00）。 

根据公司2008年1月3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和2008年

2月21日召开的2007年度股东大会与会股东以99.43%的通过率表决通过，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8]622号文核准，公司发行的权证于2009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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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5日成功行权数量为165,570,052.00股，公司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165,570,052.00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拾陆亿玖仟肆佰叁拾柒万零伍

拾贰元（RMB1,694,370,052.00）。 

根据公司2010年8月2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2010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和2010年9月8日召开的2010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通过,业经

中国证监会[2010]1862号文核准，配股以2010年12月27日（股权登记日，T日）

收市后康美药业股本总数1,694,370,052股为基数，按每10股配3股的比例向股东

配售，共计可配股份数量508,311,015股,以刊登配股发行公告前20个交易日公司

A股均价为基数，采用市价折扣法确定配股价格，最终确定配股价格为6.88元/

股。公司本次配股缴款工作日为2010年12月28日起至2011年1月4日，工作已于

2011年1月4日结束，公司最终成功配股数量为504,344,431.00股，发行后的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2,198,714,483.00元。此次验资业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出具广会所验字[2011]第10006270029号验资报告验证。 

根据公司2014年6月3日召开的2014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和

2014年9月14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2014年度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009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向合格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不超过30,000,000股优先股。于 2014 年 12月4日，本公司向境内投资

者发行金额3,000,000,000.00元的非累积优先股，本公司按扣除发行费用后的金

额计人民币2,967,700,000.00元计入其他权益工具。此次验资业经广东正中珠江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4年 12月 4日出具的广会验字

[2014]G14000600432号验证。 

2、公司住所 

广东省普宁市流沙镇长春路中段。 

3、行业性质及经营范围 

本公司为药品生产及经营企业，主营业务：从事中药饮片、化学药品等的生

产与销售，以及外购产品的销售和中药材贸易等。 

经营范围：生产：中药饮片（净制、切制、醋制、酒制、盐制、炒、煅、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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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炖、燀、制炭、炙制、制霜、水飞，含毒性饮片，直接口服饮片），颗粒剂，

片剂、硬胶囊剂（均含头孢菌素、青霉素类），原料药（甲磺酸多沙唑嗪、盐酸

丙哌维林、泛酸钙、吉法酯、盐酸坦洛新、雷贝拉唑钠）含茶制品和代用茶（代

用茶）、其他食品（汤料）；批发：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

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含体外诊断试

剂、除疫苗）、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医疗用毒性药品（西药）、蛋白同化

制剂、肽类激素、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区域性批发）；保健食品生产、

销售（片剂（含片）、茶剂）；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干果，坚

果，烘焙食品，糖果蜜饯，罐头，烹调佐料，腌制品，酒精饮料，非酒精饮料）

（以上各项具体按本公司有效许可证经营）；销售：电子产品，五金、交电，金

属材料（不含金、银），建筑材料，百货，工艺美术品（不含金、银饰品），针、

纺织品、化妆品；食品销售管理；房地产投资，猪、鱼、鸡、鹅、鸭饲养，水果

种植；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16种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

准予公司经营的14种进口商品以外的其他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按省外经贸委

粤外经贸进字[97]339号文经营）；医疗器械（凭有效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

经营），医疗用毒性药品（中药材）；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

按经营许可证许可项目经营）；在经核准的区域内直销经核准的产品（具体区域

和产品以商务部直销行业管理网站公布的为准）、普通货运、商务信息咨询服务；

会议展览服务；仓储服务；自有房产租赁。 

二、发行人2014年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遵循“继承创新，敢破勇立”的指导思想，围绕中药全产业链

战略，着力于中药材种植与流通、中药生产制造与营销、中药研发与信息化、中

医药健康及文化等领域的持续发展，不断发掘挖潜，寻找新的发展动力源，强化

了中药全产业链服务体系领先行业的地位。2014年是公司进一步摒弃陈旧、创新

奋斗的一年，是奠定中药产业战略优势根基的一年。公司启动互联网+中医药，

进一步强化了虚拟与实体市场的结合力度，实现医药流通领域、信息化医疗服务

领域的创新。依托多年全力打造的中药全产业链模式以及供应链优势，公司战略

向中医药产业链延伸，建立起基于大数据的健康云服务平台，在健康产业领域设

计“大健康+大平台+大数据+大服务”发展路线图。从康美健康到康美中药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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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e药谷到康美中药材价格指数，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信息化医疗服务试点平

台到设置网络医院，从康美医疗上线到“智慧药房”的落地...互联网+国粹中医药，

公司将以更多的工业耐性和创新勇气，以自有产业为支撑积极融入数字化，把互

联网深耕在中医药全产业链上，以数字为始，实体经济为主，积极探索实践以中

医药产品与服务为特色的互联网+模式，努力振兴和发扬中医药的理念、中药及

保健产品、中医药养生保健方法和诊疗等，走上中医药电商荣耀之路！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594,918.8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9.3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8,587.9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1.60%，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26,332.3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2.14%。 

2014年公司分产品经营状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元） 营业成本（元）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中药 9,960,944,642.09  7,257,785,888.92  27.14  0.65  0.61  

其中:中药材贸易 7,161,452,226.05  5,423,379,262.62  24.27  -11.50  -9.77  

西药 4,431,428,886.94  3,371,273,554.31  23.92  64.70  60.08  

其中:药品贸易 3,775,804,342.84  2,855,039,485.45  24.39  70.11  66.61  

     医药器械 436,223,570.93  338,408,844.68  22.42  78.87  61.04  

保健食品及食品 879,536,060.13  682,560,821.93  22.40  120.16  94.96  

物业租售及其他 635,479,979.23  456,171,361.49  28.22  77.85  125.25  

三、发行人2014年度财务状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278.79亿元，较2013年末增长25.29%；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167.16亿元，较2013年末增长38.98%。2014年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159.49亿元，利润总额27.07亿元，净利润22.86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22.86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040元。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末  2013年末  增减率 

资产合计 2,787,931.70  2,225,138.90  25.29% 

负债合计 1,116,058.80  1,022,100.14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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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合计 1,671,872.90  1,203,038.76  38.97%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合计 
1,671,596.52  1,202,763.69  38.98% 

2、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 2013年 增减率 

收入 1,594,918.88  1,335,872.85  19.39% 

营业利润 266,641.66  217,933.64  22.35% 

利润总额 270,722.25  221,401.04  22.28% 

净利润 228,589.22  188,041.35  21.56%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28,587.91  187,981.70  21.60% 

3、 合并现金流量表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 2013年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3,220.39  167,401.06  -32.3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6,888.63  -73,526.79  4.5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4,132.12  142,895.99  -20.1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150,463.88  236,770.26  -36.45% 

第三节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926号文批准，于2011年6月

21日至2011年6月24日公开发行了人民币25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期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用后的净募集款项共计248,750.00万元，已于2011年6月24

日汇入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揭阳普宁龙马支行账户。公司聘请的广东正

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编号为广会

所验字[2011]第11004420036号验资报告。 

根据公司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公司对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的使用计划具体如下： 

1、本期公司债券发行募集的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商业银行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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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金额为15亿元。 

2、剩余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若募集资金实际到位时间与公司预计不符，公司将本着有利于优化公司债务

结构、尽可能节省公司利息费用的原则灵活安排偿还公司所借银行贷款。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单位：元 

承诺项目名称 
是否变

更项目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实际投入

金额 

是否符合

计划进度 
项目进度 

偿还银行贷款 否 1,500,000,000.00 1,500,000,000.00 是 100.00 

补充流动资金 否 987,500,000.00 993,332,878.41 是 100.00 

合计 / 2,487,500,000.00 2,493,332,878.41 / / 

 

第四节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4年度内，公司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第五节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期债券的发行日为2011年6月21日，本期债券

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2012年至2018年每年的6月21日为上一计息年

度的付息日。如投资者选择回售，则2012年至2016年每年的6月21日为回售部分

债券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公司已经于 2012年 6月 21日支付本期债券首期利息费用

150,000,000.00元，于 2013年 6月 21日支付本期债券第二期利息费用

150,000,000.00元，于 2014年 6月 21日支付本期债券第三期利息费用

150,000,000.00元，于 2015年 6月 21日支付本期债券第四期利息费用

150,000,000.00元。 

 

第六节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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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证评”）对康美药业2014年以

来的经营和财务情况进行了跟踪分析，并于2015年5月4日出具了《康美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15）》。主要评级观点如下： 

2014年公司强化中药全产业链服务体系的同时，全面推行“互联网+”战略，

通过医院运营、药房托管、网络医院和互联网医疗等多元化发展，在中药材价格

走低的背景下，公司业务规模仍继续保持稳步增长趋势，盈利水平良好；此外，

公司优化资本结构，其负债水平适中，债务结构合理，财务结构稳健，经营性现

金流充裕，整体偿债能力表现很强。未来随着业务种类日趋多元化，公司综合运

营实力将日益显现，偿债能力及抗风险能力有望进一步增强。同时，我们也关注

到，公司经营业绩未来受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大，资本支出较大也将对

公司筹资及资金调配能力形成一定考验。 

中诚信证评维持“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

维持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正面： 

1、医药行业发展前景良好。2014年我国医药行业增速持续放缓，景气度持

续下降，但人口老龄化及城镇化保证了医药行业刚性需求的稳步增长，加之医疗

改革和国家政策的不断深化推进，行业发展前景仍保持良好。 

2、中药饮片行业龙头地位巩固。公司中药饮片产销规模排名全国第一，随

着多个中药饮片生产基地在建项目投产，中药饮片产能进一步扩大，公司中药饮

片业务规模占全国市场份额将持续提升。 

3、西药业务增长迅速。公司通过医院运营、药房托管、网络医院和互联网

医疗等多元化发展，促进公司西药业务持续发展。2014年公司西药业务板块实现

营业收入44.31亿元，同比增长64.70%。 

4、财务结构稳健，偿债能力很强。公司自有资本实力较强，并通过发行优

先股，优化资本机构。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负债率和总资本化比率分

别为40.03%、31.03%，均较上年有所下降；同时在良好的盈利水平带动下，公司

获现能力较强，其整体偿债能力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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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1、中药材价格存在一定波动性。公司中药材贸易业务对中药材价格变化的

敏感性较高，未来受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大，对公司把握中药材采购、

销售时机和价格判断能力提出很高要求。 

2、资金需求不断增大。考虑到公司经营模式特征，其中药材库存和药房托

管业务占用公司较多资金；同时，未来几年公司资本支出规模较大，具有较大的

融资需求，其债务规模及财务杠杆面临上行压力。 

 

第七节发行人董事会秘书的变动情况 

根据康美药业2014年年度报告，公司董事会秘书为邱锡伟先生，未发生变动

情况。 

 

第八节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银行按揭贷款担保：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康美（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有限公

司，在商铺承购人提供商铺抵押担保的基础上为商铺承购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累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2,220万元，均为阶段性担保，阶

段性担保期限为自借款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借款人取得产权证书，办妥正式的抵押

登记并将有关抵押文件交贷款人收执之日止。 

二、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2014年度公司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2014年度，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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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2014年度）》盖章页）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